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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法政學院師長座談會紀錄 

 

會議時間：104 年 10 月 19 日（一）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 50 分 

會議地點：社管大樓 5 樓 537 會議室 

主    席：薛富盛校長                                  紀錄：薛湘儒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研發處簡報：提昇本校學術聲望措施（略） 

貳、校長及院長致詞：略 

參、意見交流： 

 建議與回應 

問題 1 

H01  

一、爭取法商校友認同。 

二、法律系教師員額被收回移撥管理學院問題。 

三、希望學校支持成立學士後法律系計畫。 (李惠宗主任) 

現場 

回應 

校長： 

一、員額不足問題一直困擾本校，法政學院與管理學院的教師員額情況容我事後

深入了解，再思考解決之道。 

二、個人非常支持學士後法律系的成立，在美國為主的教育系統中無論是法律或

是醫學皆屬於專業學院，通常在學士後才真正進入本科領域。過去中興大學

法商學院社會地位相當高，法商學院校友認同中興大學，希望法政學院與法

律系可以在這方面共同努力，恢復往昔法商光環。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校友中心、人事室 

校友中心： 

中興法商時期之校友即為本校校友，爭取台北法商校友對母校的認同為持續努力

進行中的業務，本校 19屆 168位傑出校友中，法商校友當選者達 40位，多位台

北法商校友亦擔任本校校友總會理監事職務，校友總會並與台北大學校友總會締

結姐妹會，保持良好互動及共同辦理校友活動，努力經營並連繫與法商校友之情

誼；此外，近年來法商校友襄助校務發展亦不遺餘力，多次捐助母校重大建設與

校務推動，如去年法商校友累積捐款達 200萬元，顯見爭取法商校友認同母校已

有初步成效，未來將持續朝此方向努力。 

人事室： 

有關法政學院與管理學院教師員額一節，依本校 100年 9月 15日召開之研商「管

理學院與法政學院之教師員額及行政人力移撥」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一）法

政學院教師員額超額 2名部分，移撥 1名至管理學院。（二）移撥方式與期程：

自 102學年度第 2學期（103年 2月 1日）起，如法政學院有教師退離，則該員

額移撥至管理學院。」本案建請二院先再就教師員額移撥進行協商以獲致共識。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校友中心、人事室)： 

人事室： 

有關法律系歸還管理學院 1 名教師員額一節，104 年 12 月法政學院員額小組會

議，同意由法律學系出缺教師員額 1 名，歸還管理學院；又經 105 年 3 月 17 日

本校 105年第 1次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決議，同意核撥法律學系 1名專任教師

員額聘任兼任教師，惟 3 年後（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應提送成果報告到會，

審議是否繼續撥借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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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校友中心： 

校友中心及校友總會持續努力經營與中興法商校友的情誼，積極參加各地校友會

活動(如高雄市興北校友會春節團拜、馬來西亞校友會「興北之夜」等)，深化法

商校友對母校的認同感。近兩年法商校友累積捐款達 350萬元，亦有法商校友於

校內設立獎學金，如柏樂公司勤學獎學金、林劉金珠女士儉勤獎助學金、國立中

興大學溪頭米堤大飯店孝行暨特殊才藝獎學金，嘉惠母校學子，顯見法商校友對

母校認同已逐漸成長。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問題 2 

H02  

一、 外國學者來訪住宿問題。 

二、 為因應國外招生需求，學校及各系所英文網頁應更豐富即時。 

三、 文法、社會科學強調專書寫作，國內其他大學（例臺大、清大等）皆擁有

自己的出版社可協助老師出版專門著作，希望學校能在出版方面多予協

助。(陳牧民所長) 

現場 

回應 

校長： 

社會人文領域教師對社會影響力不容小覷，我鼓勵老師多根據專業論述多於雜

誌、報紙等發表言論、討論，增加媒體曝光、發揮影響力，提升學校與個人可見

度及聲望。 

魯國際長： 

一、 各系所皆面臨訪問學者住宿問題，正積極協調進行修繕，已與總務長勘察

興大五村環境，希望維修後能作為短期學人家庭式住宿。 

二、 國際招生方面，目前各系所網站上資訊確實不夠完整，若老師需要相關項

目及文件歡迎向國際處索取書面及電子檔。計資中心亦主動接洽將招生系

統重做，在系統使用方面將會更完善，國際處希望從下一年度開始啟用新

招生系統。 

宋總務長： 

學人宿舍品質問題是保管組不可迴避的責任，經了解滿意度依國別反應不同，大

陸學者較滿意，歐、美、日學者要求相對較高，認為人情指數高、招待空間卻不

佳。目前對於校區及周邊宿舍區已著手進行整修，以提升住宿品質，改善學人短

期住宿問題。此外，附農教師會館目前委外，未來可協商優惠方式。 

主秘： 

本校出版中心隸屬於圖書館，領域區分為理工、人文社科等，目前止出版數低，

因出版中心屬於被動接受老師提出出版申請，經校內委員會、外聘專家審查同意

推薦即能出版。由於專書偏向學術屬性利潤有限，一般出版社較不願意出版，多

由老師自費。會後會將此問題帶回給圖書館館長(兼出版中心召集人)，希望出版

中心讓老師了解有此機制，盡力協助老師出版需求。 

梁福鎮院長補充說明： 

本身也參與圖書館出版中心委員，學校出版中心較無吸引力讓老師願意於校內出

版著作，原因為：行銷通路狹隘、作業流程時間冗長、版稅與校外出版社相近，

若能縮短作業流程、提高版稅加上行銷，提高校內出版之吸引力及老師意願，相

信學校學術著作出版量定能提升。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總務處、國際處、圖書館 

總務處(保管組)： 

一、 招待所提供受邀至本校進行短期教學、研究、演講、開會之學者、專家或

行政公務人員及姐妹校相關人員短期借住(每日 500~800 元)，收費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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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收入 30%用於修繕、水電及清潔，70%收繳入校務基金。另因多數借用

招待所之單位以簽呈簽請校長同意免費借用，僅負擔基本水電(每日

200~300元)，故修繕費用極為拮据，影響住宿品質。 

二、 為解決學人招待所居住品質問題，建請可由修改收費辦法，提高收費籌措

修繕經費或由學校撥專款辦理。 

三、 目前本校附農實習旅舘提供本校教職員工住宿或代訂優惠，建請多加利用。 

四、 有關國際事務處希望維修興大五村作為短期學人家庭住宿乙節，檢附教育

部 104 年 7 月 28 日臺教秘(二)字第 1040102426 號函及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學校住宿設施經營管理及安全維護要點供參。 

國際事務處： 

本處每年定期編製招生文宣，詳列申請入學程序與期間、招生系所及全英語學制

(程)一覽表、申請注意事項、申請資格、校內(外)獎學金等資訊。為因應系、所

招生需求，俟 105學年度招生文宣完成後，將主動提供紙本及電子檔予各學院參

考。 

圖書館： 

圖書館出版中心成立於 101 年 10 月，102 年至 103 年初步完成法制化程序，提

供學術、一般著作之申請、審查(初審、外審)、補助、出版等相關事宜，目前已

出版《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有機金屬化學》等 7本專書，今年度尚有 4本

專書出版進行中。以下先就行銷通路、版稅問題做說明： 

一、行銷通路問題： 

出版中心開始發行出版品後，即致力於拓展行銷通路，專書經網路書店如誠品、

博客來、三民、金石堂、書林、藝軒公開發行，並依據學門開發不同專業出版社

之門市通路，另外校內師生亦可於校內敦煌書局購得本中心之出版品；為提昇出

版品能見度，於 104年積極參與各類型書展，例如：台北國際書展、香港書展等，

積極擴增出版品於市場上之曝光機率。 

二、版稅問題： 

出版中心成立宗旨為讓學校學術著作有一集結出版管道，並協助老師出版優質學

術出版品，經學門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給予經費補助，著作人原則上不需負

擔出版費用。再者，學術出版品之銷售不同於暢銷書可短期內大量銷售，出版社

又有其成本與利潤之考量，但出版中心仍竭盡心力去爭取，希望能提高著作人版

稅。此外，不同領域版稅也不盡相同，例如，人社領域為 10%-15%，理工、農生

醫領域為 15%-20%，另因為學校補助出版，依「出版中心出版作業實施要點」及

校方規定，版稅 25%歸校務基金、15%歸出版中心、60%歸著作人。 

另外，有關縮短作業流程，本館將評估及檢討現有作業流程，並進行改善作業，

完成後公告周知。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總務處、國際處、圖書館)： 

總務處-資產經營組： 

為維持招待所服務品質，將視收入經費，於額度內逐步汰換床罩、被套及涼被等

寢室用品。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國際處： 

一、有關外國學者來訪住宿問題，本處先後參加研究發展處所召集興大四村暨興

大五村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規劃委員會、使用單位規劃討論會議、105學年度

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等會議，與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及建築師事務所討論

興大四村暨興大五村等兩處未來空間規劃，部份房型得提供單身或有配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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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外國學者來訪住宿。 

二、因應未來無紙化趨勢，除基本招生宣傳之文宣廣告外，本處將持續改善及維

護網站資訊，使英語說明及操作指示更加易懂，並不定期檢查各院 (系、所、

學程)網頁超連結是否有斷鍊或失效問題，加以提醒改善，利用網路資訊之

普遍性，讓世界各地學生在境外得以接觸、認識本校。本處亦定期整理學生

及學院 (系、所、學程)使用「境外學生申請入學電腦系統」之反饋意見，

與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合作逐年進行操作介面的調整。學年度英文版招生

文宣電子檔已上傳至本處網站，提供校內、外人士線上瀏覽或下載利用，若

須紙本文宣之單位歡迎另向本處索取。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圖書館： 

有關出版中心作業流程評估及檢討，業已經圖書館於 104 年 12 月 4 日主管會議

修訂，並於圖書館出版中心網頁公告周知，期出版作業之執行能更完善有效。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問題 3 

H03  

學校是否確定將師培中心及教研所歸於法政學院下，師培中心目前為一級中心未

來發展如何定位及規劃。(吳勁甫所長) 

現場 

回應 

校長： 

單位整併是為了降低運作成本、提高效率和競爭力，這兩個單位未來的走向，視

怎樣做對校務推動最有利而定，並無整併的急迫性。師培中心及教研所教師多有

重複，且師培中心因客觀環境轉變不如以往熱門，希望單位內師長同仁能一同討

論出系所、中心與學校最好之發展方向。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研發處、人事室 

研發處： 

一、教學研究單位是否整併，本處尊重學校政策、發展方向及相關單位之決定。 

二、教學研究單位如需整併，請依「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

核辦法」辦理。 

人事室：本案配合辦理。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教務處： 

師資培育中心組織調整案，經 105 年 2 月 17 日師資培育中心 104 學年度第 6 次

中心會議討論，決議「師資培育中心應維持編制為一級行政單位。未來密切關注

學校政策，並強化中心功能。」，並於 105 年 3 月 9 日 104 學年度第 20 次校

務協調會議列管執行情形書面報告中，獲校長指示暫緩辦理。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人事室： 

配合學校評估規劃辦理。（本案因尚須評估研議，尚無具體規劃，建議先解除列

管）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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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H04  

一、 近年來科技部一些人社領域的大型計畫，規定一校僅能提出一代表團隊，

建議學校建立平台整合各學院、中心之相關計畫。 

二、 產學合作計畫事雖能得到相對多的管理費收入，但對於升等無益，影響老

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之意願，應檢討建立機制鼓勵老師承接計畫，有助於

學校收入。 

三、 國務所碩專班報名人數多，但學生員額受限問題。(李長晏副院長) 

現場 

回應 

校長： 

一、 人文社科跨領域平台設置非常必要，科技部雖有限制一校一案，卻使老師

有機會與不同領域對話，促進彼此了解與合作，個人非常支持與肯定跨領

域合作。研發處在平台建立方面有責無旁貸，但此類大型研究案待研發處

公告為時已晚，若老師事先得知訊息可通知研發處及早準備。 

二、 今年已有管理學院老師通過多元升等的案例，產學績效可作為升等依據，

只要金額夠大，必能達到顯著的貢獻，鼓勵老師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吳教務長； 

招生員額是由全校總額管控，若要增加名額必須由其他學院或系所內部調控釋

出。另依教育部規定碩專班學生名額上限為 30人。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教務處、研發處 

 

教務處： 

104 學年度國務所碩專班核定名額為 28 名。國務所於今年 6 月申請調增碩專班

招生名額，但依據研發處提供之「103學年度系所師資質量考核情形一覽表」顯

示：102~103學年度國務所師資質量均未符合教育部規定。依本校「碩士班招生

名額調配辦法」規定，不得申請調增招生名額。 

研發處： 

一、 有關科技部限制一校一案之人社領域計畫，茲因本處實難事先知道本校那

些教師對於科技部公告之計畫徵求主題有興趣，故本處除將該文會辦人社

中心之外，亦於公文擬辦意見上註明「本計畫每申請機構以申請 1件為限，

欲申請者請事先來電通知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承辦人，俾利掌握校內欲申請

件數或協助媒合合作對象。」並將該計畫徵求公文公告於電子公佈欄、研

發處、計畫業務組及本校最新消息，且另 e-mail副知全校教師知照。如接

獲教師來電通知有意申請計畫之件數超過一件，本處會先請申請老師先自

行討論是否有整合之可能性，如需要協調之處，本處亦會協助召開會議進

行協商。 

二、 本校教師多元升等相關規定於本(104)年 5月 8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為鼓

勵教師爭取產學合作計畫，明定「近五年內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扣除對外

服務收入及教育部計畫之管理費)，助理教授擬升等副教授，累計達一百二

十五萬元以上、副教授擬升等教授，累計達二百一十萬元以上者。」之產

學績效升等規定。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研發處)： 

教務處： 

依照本校「碩士班招生名額調配辦法」，106 學年度國務所碩士班招生名額已由

10名調增至 11名、碩專班由 28名調增至 29名。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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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來，科技部如有限制每校提案件數之計畫，本處均會請有申請意願者，

於本處所訂之登記日前事先知會本處計畫業務組，以利掌握申請件數或協助

媒合合作對象。以科技部人文司限制一校一案之 105 年度「大學與地方政府

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為例，本處即事先協助二位老師召

開會議協商討論，並協調整合為一件計畫，順利於科技部截止日前提出申請。 

二、本校為鼓勵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教師多元升等相關規定於本(104)年 5

月 8 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明定「近五年內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扣除對外

服務收入及教育部計畫之管理費)，助理教授擬升等副教授，累計達一百二

十五萬元以上、副教授擬升等教授，累計達二百一十萬元以上者。」之產學

績效升等規定。另訂定產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等規定，每年核發獎

勵金，獎勵產學績優之教師。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問題 5 

H05  

可否依各系所報名、錄取、報到等數據客觀彈性調整學生招生名額(李惠宗主任)  

現場 

回應 

吳教務長： 

我們會將報到、錄取等資訊於招生會議公告，目前尚無機制以報到率、報考率推

算調整員額，基本上員額分配於各院各系內，須由各院系決定是否釋出。 

校長： 

建議教務處研擬可否於招生簡章明確註明錄取名額可增減 10%，系所報考人數偏

低或錄取缺額不足時，招生委員會便可將名額流至需要之系所，但此機制並不影

響各系所明年招生名額。 

會後補

充說明 

因應單位：教務處 

一、 本校歷年研究所招生資訊均公告於教務處招生資訊網

(http://recruit.nchu.edu.tw/)。 

二、 本校已訂定「碩士班招生名額調配辦法」，並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http://www.oaa.nchu.edu.tw/rule03.htm)。各系所符合調增招生名額條

件者，可提出申請，於全校招生名額審查會議討論。 

三、依教育部規定，招生簡章應明列各系所(組、學程)之招生名額。另各系所如

有增額錄取之情形者，應提報正當理由至校級招生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方可實

施。各系所之核定名額可於同一系所之間各組相互流用，但不可於不同系所

(學程)間流用。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教務處)： 

本校業已訂定「碩士班招生名額調配辦法」，每年召開招生名額審查會議，依各

系所考生報名、報到註冊率調整招生名額。 

列管單位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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